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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25-064
转债代码：110064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254104 债券简称：24渝建 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为弥补参股公司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粤高速”）运营初期资金缺口，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重庆建工”）拟按持股比例向通粤高速提供

财务资助不超过 7,310.00万元，期限为三年，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按季付息，到期

还本。

●通粤高速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重庆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高速集团”）的控股企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从谨慎角度考虑，将重庆高

速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故本次向通粤高速提

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2025年 6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其他关

联人发生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6,880.00万元，累计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8%。

一、关联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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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通粤高速运营初期资金缺口，2025年 6月 10日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关于公

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按 43%

的持股比例，向通粤高速提供财务资助 7,310万元，期限为三年，年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

行，按季付息，到期还本。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非关联董事均投票赞成。公司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同意该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其他关联

人发生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6,880.00万元，累计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8%。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工商信息

1.公司名称：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936686036

3.法定代表人：谢居应

4.注册资本：48,512.50万元

5.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银杉路 66号第 8层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项目：对南川至

贵州道真（重庆段）高速公路项目进行投资，组织项目公路建设，并

对上述项目公路进行经营和管理。

8.成立日期：2012 年 3月 31日

9.股权结构：重庆建工持股 43%，重庆高速集团持股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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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说明

通粤高速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重庆高速集团的控股

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从谨

慎角度考虑，将重庆高速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

故本次向通粤高速提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通粤高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7,490.07 万元，净资产为 47,767.8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7.98%，

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9,024.10万元，净利润-9,031.08万元。

截止 2025 年 3 月 31 日，通粤高速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3,988.93 万元，净资产为 44,247.0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8.77%，

202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184.09万元，净利润-3,520.81万元。

经查证，通粤高速信用情况不存在异常。

（四）重庆建工上一会计年度对通粤高速提供财务资助 6,880.00

万元。截止 2024年末，公司向通粤高速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14,190.00

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五）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31558M

3.法定代表人：滕英明

4.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

5.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银杉路 66号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经营范围：在国家和重庆市规划、计划的统筹安排下以参股、

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或成立分公司的方式从事经营性公路及其它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融资和建设、运营及资产管理，高速公路资源

开发及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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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立日期：1998 年 5月 8日

9.股权结构：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股

10.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因重庆高速集团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构成了公司的关联方。

11.本次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情况：重庆高速集团拟按对通粤

高速 57%的持股比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9,690.00万元，期限

为三年，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执行，按季付息，到期还本。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股东借款

交易类别：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为弥补通粤高速运营初期资金缺口，各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财

务资助的形式投入通粤高速，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偿付存量贷款及部分

建设工程结算尾款等。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甲方（出借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借款金额：不超过 73,100,000.00元

3.借款期限：3年

4.借款用途：用于弥补资金缺口

5.借款利率：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执行。

6.本金偿还及利息支付安排：到期还本，按季付息。

7.乙方义务：乙方负责协调双方股东分别按持股比例同步向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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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借款。在借款期间乙方如发生影响借款偿还能力的重大事件，应

及时向甲方报告。

8.违约责任：如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履行义务，应按相关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

9.纠纷解决：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和纠纷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诉讼解决。

10.生效时间：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有效。

（四）定价依据

根据协议，通粤高速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向公司支付利息。本次借款年利率

参考 LPR 执行，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且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财务资助的授权事宜

因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财务资助协议，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主体在上述提供财务资助限额内，具体办理相关事

宜。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通粤高速所运营的重庆南川至贵州道真（重庆段）高速公路项目

（以下简称“南道高速”）收费期限为 40 年。自南道高速通车至今，

在疫情期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不收取通行费、受周边高速和县乡道路

一定分流，以及周边区域经济复苏发展态势不及预期等因素，存在经

营亏损。但随着高速公路流量从培育期进入成熟期，经济逐步回暖，

交通流量不断增长，预计累计收入将不断增长，而且随着逐年还本，

债务规模及财务成本将持续下降，运营状况将逐渐好转，可为通粤高

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同时，公司已向通粤高速委派 2名董事和 1名总经理，参与通粤

高速重大决策，能及时知悉通粤高速经营、财务、投融资等领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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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宜，有利于及时识别通粤高速运营出现的重大风险并做出应对。

公司对外资助情况已建立台账管理，加强对通粤高速的风险管控，包

括但不限于对其资产现状、信用状况、涉诉情况、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持续风险评估，如发现可能存在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

保证资金安全。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主要用于通粤高速弥补运营初期的资金缺

口，是经各股东方协商一致，按照股权比例进行提供的，且资助额度

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为最大

限度降低风险，公司将在提供财务资助后加强对借款的使用监管，同

时密切关注通粤高速经营和财务状况，使风险总体可控。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5 年 6月 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弥补参股

公司通粤高速经营的资金缺口，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发展战略规划，不

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协议按照正常的

商业条款订立，利率为 5年期 LPR，定价原则合理、公允，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025年 6月 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拟向参股公司通粤高速提

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加强通粤高速经营的资金保障，

符合通粤高速正常发展需要，而且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利

率按 LPR执行，不存在显失公平以及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

（二）2025年 6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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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李海鹰回避表决，其他 7名非关联董事均投票赞成。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本次董事会审议日，公司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总余额 14,19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2%；

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司不存在逾

期未收回的金额。

八、备查文件

（一）重庆建工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二）重庆建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重庆建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四）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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